附件1

一、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bookmark: _Toc1028599029][bookmark: _Toc726787652][bookmark: _Toc1452470511]在站培养资助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关于实施“凤凰英才计划”进一步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宝发〔2022〕7号）：对设站单位给予日常经费支持。
（二）申报对象：
宝安区设有深圳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且正常开展工作的企事业单位。
（三）申报条件：
1.宝安区企事业单位在宝安区设有深圳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2.博士后人员经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完成进站的；
3.设站单位需在博士后获得深圳市博士后在站生活补助第一期后6个月内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资助；
4.博士后在宝安设站单位的集团母公司、子公司、控股公司工作的，经批准后可按同一单位（集团）申报在站培养资助，但博士后在同一集团及各子公司、控股公司之间流动，先入职后进站的，不予资助在站培养资助。在职人员在本单位（集团）脱产或辞职后不满一年，进站本单位（集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不予资助在站培养资助。
（四）补贴标准：
每招收一名博士后且其通过开题报告考核，给予设站单位5万元一次性在站培养资助，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五）申请材料：
申请在站培养补贴需提交以下材料：
1.《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在站培养资助申请表》；
2.深圳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工作站分站设立批准文件或证书；
3.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4.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相应博士后在站生活补助第一期的资助凭证（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及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人员公示名单；
5.博士后招收单位出具的经评审专家签名的《在站博士后人员开题考核表》；
6.《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备案证明》；
7.设站单位营业执照、银行账户信息。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人力资源配置科，电话：88177598，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5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按照核准类项目（简易程序）审核要求执行以下程序：
1.名单匹配：责任部门对工作站建站单位名单进行梳理、审核、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
2.企业申报：申报单位登录宝安亲清政企服务直达平台申请，根据要求报送材料。
3.智能审查：由系统对企业是否符合资助条件、是否列入限制与除外情形等进行智能审查。对经审查符合条件的，进入下一审批流程；对经智能审查不通过的，转入人工审核进行确认。
4.公示：智能审查通过的项目，在宝安亲清政企服务直达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进入下一审批流程；存在异议的，转入人工审核进行确认。
5.上会审议：公示无异议的，按规定提请上会审议。
6.资金拨付：项目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现场抽查、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在站培养资助尚未发放，取消其资助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资助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在站培养资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经催告仍拒不退还资金的，区人力资源局将通过法律途径追回。
3.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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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bookmark: _Toc1415736005][bookmark: _Toc665178740][bookmark: _Toc893910281]出站留用资助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关于实施“凤凰英才计划”进一步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宝发〔2022〕7号）：对设站单位给予日常经费支持。
（二）申报对象：
宝安区设有深圳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且正常开展工作的企事业单位。
（三）申报条件：
1.宝安区企事业单位在宝安区设有深圳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2.博士后出站时间在政策实施之日（含）后，在出站满6个月之前与原设站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聘用）合同（以《博士后证书》显示的出站次月（非落款时间）为计算标准）；
3.博士后人员出站后，在该单位连续缴纳12个月社保后的6个月内，由设站单位提出申请，逾期视为放弃资助；
4.博士后在宝安设站单位的集团母公司、子公司、控股公司工作的，经批准后可按同一单位（集团）申报出站留用资助。
（四）补贴标准：
按每名博士后10万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一次性发放出站留用资助，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出站留用资助申请表》；
    2.深圳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设立批准文件或证书；
[bookmark: _GoBack]3.博士后出站证明文件；
    4.企业与出站博士后签订的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复印件；
    5.博士后出站后在原设站单位连续缴满12个月的社保清单、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人力资源配置科，电话：88177598，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5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按照核准类项目（简易程序）审核要求执行以下程序：
1.名单匹配：责任部门对工作站建站单位名单进行梳理、审核、初步确定符合条件企业名单。
2.企业申报：申报单位登录宝安亲清政企服务直达平台申请，根据要求报送材料。
3.智能审查：由系统对企业是否符合资助条件、是否列入限制与除外情形等进行智能审查。对经审查符合条件的，进入下一审批流程；对经智能审查不通过的，转入人工审核进行确认。
4.公示：智能审查通过的项目，在宝安亲清政企服务直达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进入下一审批流程；存在异议的，转入人工审核进行确认。
5.上会审议：公示无异议的，按规定提请上会审议。
6.资金拨付：项目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现场抽查、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出站留用资助尚未发放，取消其资助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资助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出站留用资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经催告仍拒不退还资金的，区人力资源局将通过法律途径追回。
3.本操作规程由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解释。
— 44 —


